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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

论话说结构的研究沿革

邱雪玫　 李葆嘉

［摘　 要］　 话说结构的探讨可追溯到维尔的“起始 －目的”说。甲柏连孜首先就汉语事实提出

“心理主语 －心理谓语”结构，并且是三个平面理论的初创者。为反对模仿“主 －谓”框架，陈承泽曾

提出“标语 －说明语”框架。直到霍凯特讨论了英语和汉语中的话题现象，赵元任受其启迪才主张汉

语主 －谓的语法意义是话题 －说明。李纳等依据类型说提出汉语是话题凸显型语言，刘宏谟则依据

海外汉语教学实践提出“引 －申”分析法。汉语有 Ｓ、Ｔ、Ｖ、Ｏ四个基本句法成分的观点，既损坏了传统

语法系统的自恰性，又拆散了话说结构自身的匹配性。本文基于“名词牵头说”和话题语 －说明语的

匹配关系，提出了“范畴系统 ＋匹配框架”研究的新思路。

［关键词］　 话说结构；研究沿革；甲柏连孜；霍凯特；匹配关系

尽管“话题（Ｔｏｐｉｃ）”是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尽管围绕话题问题研究的文献迭出，然

而关于话题研究的历史沿革，尚无一篇对之系统梳理的重要文献。不了解学术史，也就难以提出新

的研究思路，以推进“话说结构（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ｒｕｅ）”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话说结构研究的欧洲先驱

作为话语表达功能的分析概念，“话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法国古典学者维尔（Ｗｅｉｌ，１８４４）的《古

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词序比较》①。基于古今语言的词序比较和日常语感，维尔提出，一句话的结构

形式是靠形态变化表现的，而一句话的思考过程是通过词语顺序得以体现的，人们的思考过程和话

语表达的词序之间存在平行性。由此提出了与传统结构形式分析不同的句子二分理念，每一句话都

包含“说话的起始”和“说话的目的”。

尽管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结构形式，但是表达思想的话语词序应基本一致，即“起始”在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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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后。就维尔所熟悉的西欧语言，往往

用“主语”表示说话的“起始”。依据现行术语，

也就是西欧语言中存在“主语”和话题的重叠现

象。当然，词序在口语中会有变化，有时为了表

达特殊情感，先说“目的”而后说“起始”。维尔

熟悉的语言仅限于西欧，自然不可能了解到，有

些语言的话说结构就是说明语在前而话题语在

后。甘德尔（Ｇｕｎｄｅｌ）调查了三十多种语言，发

现这些语言中的话说结构顺序，有一类就是说

明语 －话题语①。

第一个提出句子的“心理主语 －心理谓语”

概念、“指称 －陈述”结构说及三个平面理论原

型的，是德国的甲柏连孜（Ｇａｂｅｌｅｎｔｚ），而且是根

据汉语事实提出的。在 １７ 到 １９ 世纪的三百年

西洋汉语文法学研究领域，最具独创性的就是

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１８８１）②。首先，作为

莱比锡大学的普通语言学教授，甲柏连孜的理

论视野远远超过来华传教士和欧洲本土汉学

家。其次，甲柏连孜彻底摆脱了用拉丁语法框

架衡量和解释每种语言的偏见。再次，甲柏连

孜不仅借鉴了法国马若瑟（Ｐｒéｍａｒｅ，Ｎｏｔｉｔｉａ Ｌｉｎ

ｇ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ｅ，１７２８）、德国洪堡特（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Ｕｅ

ｂｅｒ ｄｅｎ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ａｕ 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１８２６）、英国艾约瑟（Ｅｄｋｉｎｓ，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１８６４）、法 国 儒 莲

（Ｊｕｌｉｅｎ，Ｓｙｎｔａｘ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 ｌａｎｇｕ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ｆｏｎｄéｅ ｓｕｒ ｌ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ｍｏｔｓ，１８６６）的汉语文法

学研究成果，而且吸收了德国心理学家斯坦达

尔（Ｓｔｅｉｎｔｈａｌ，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 Ｌｏｇｉｃ ｕｎｄ Ｐｓｙｃｈｕｏｌｏｇｉｅ，

１８５５；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ｕｎｄ Ｓｐｒａｃｈ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１８７１）关于语言和心理的研究成果。

甲柏连孜的汉语文法学理论可概括为三

点：第一，语言结构的相对观，每种语言都具有

相对的完善性，即根据本民族标准拥有适用于

所有目的之手段；第二，语言结构的句法观，一

种语言没有构形学，而只有包括语音学和句法

学的文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孤立结构的语

言来说是必然的；第三，句法分析的三层观，语

法体现了逻辑（语义）、心理（语用）、序列（语

法）三方面的关系，对于汉语这种不采取形态变

化的语言，心理是句法分析的重要视角。这种

句法分析的三层观，也就是三个平面理论的原

型。③ 莱昂斯（Ｌｙｏｎｓ １９７７）的三种主语说，韩礼

德（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１９８５）的主语、施事和主位说，都受

到布拉格学派丹内斯（Ｄａｎｅ １９６４）的影响。而

丹内斯的三个平面理论则受到捷克语言学家埃

尔特（Ｅｒｔｌ １９２６）的影响。而埃尔特的语法主语、

逻辑主语和心理主语三分说，则受到甲柏连孜

句法分析三层观的影响。

甲柏连孜（１８８１）指出，主语有语法主语和

心理主语之分，二者可能不一致，也可能重合。

除了语法主语（印欧语为名词主格）之外，其他

句子成分，如时间状语、地点状语、语法宾语（宾

格）、属格名词等都可担任心理主语。在作心理

主语时，这些成分脱离句子主体而处于“绝对位

置”的句首。甲柏连孜分析了汉语中的时间、地

点、原因、条件等状语担任心理主语的情况④。

例如：

（１）今汝曰……

（２）汝今曰……

例（１）说的是“今”之事，首先说的是心理主语

“今”，然后才说出语法主语“汝”。例（２）说的

是“汝”之事，首先说的是“汝”，然后才是“今

曰”，语法主语与心理主语都是“汝”。在例（２）

中，副词“今”只是对动词加以限定的时间成分。

心理主语 － 心理谓语的结构，这种情况也

见于法语。如：

（３）Ｖｏｔｒｅ ｆｒｅｒｅ‖，ｊａｉ ｄｅ ｓｅ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您兄弟‖我有关于他的消息）

甲柏连孜指出，不论由何种句子成分担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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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其“绝对位置”总处于句首，而在句中大都

可由代词“之、其”或助词“以、与”来代替。如：

（４）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

（５）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

吾则改之。（《左传》）

例（４）“之”代替“五亩之宅”。例（５）前句“之”

代替“其所善者”；后句“之”代替“其所恶者”。

心理主语其后，也有常跟“者、也”的。如：

（６）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论语》）

（７）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

例（６）的“者”、例（７）的“也者”起提顿作用。

以上所论，即当今话题研究中常提到的话

题特征：１．话题总是出现在句首；２． 话题控制话

题链中同指名词的删除或代词化；３． 话题与句

子其他部分之间常有停顿，主语不可以停顿。

甲柏连孜进一步提出，句子包括“指称部分 －陈

述部分”：指称部分（话题语）是激发说话人思想

的事物即心理主语，而陈述部分（说明语）便是

心理谓语。

作为语言学史上第一位研究汉语话说结构

的西洋汉语文法学家，甲柏连孜彻底砸碎了汉

语研究的“拉丁文法的普罗克鲁斯特之床”。堪

称三百年来西方汉语文法研究集成之作的《汉

文经纬》，在西方语言学界具有深远影响。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所谓“主语和谓语的新旧

信息说”、主语和话题的关系等问题，已成欧洲

语法学界的讨论内容。叶斯泊森（Ｊ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１９２４）曾就主语和谓

语的新旧消息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时主语被说成是相对熟悉的内容，

谓语是对主语补充新的消息。“说话人把

他知道听话人已同意的内容放入主语，然

后通过谓语把所要传达的新消息补充给主

语……”（鲍德温 １９０２）。大多数句子也许

如此，但并非所有的句子如此。因为在问

Ｗｈｏ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时，我们回答 Ｐｅｔｅｒ ｓａｉｄ ｉｔ。

Ｐｅｔｅｒ是新的消息成分，但无疑是主语。“新

消息”并不总包含在谓语中，但总包含在这

两个成分的联系中……①

显然，叶斯泊森不赞成主语传达的都是旧消息、

谓语传达的总是新消息，而主张“新消息”总包

含在这两个成分的联系中。由此，批评了把主

语等同于主题或话题的流行定义：

另一常用定义是，主语是所谈的东西，

而谓语是对主语的描述。也许大多数句子

确实如此。然而一般人可能认为，这种说

法没有用处。……把主语等同于主题或话

题的流行定义，实际上并不令人满意。

斯托特在其一段著名的论述（Ｓｔｏｕｔ，

《分析心理学》，１８９６）中，就是从该定义出

发，把我们带到一个与语法学家公认的主

语、谓语概念大相径庭之处。他写道：“谓

语是对原先不定内容的确定。主语是对话

题的先行限定，然后又加上新的限定。主

语是先前思维的产物，是思维继续的基础

与起点，思维的继续便是谓语。句子与思

维的关系与双脚行走的关系一样。承受身

体重量的那只脚相当于主语，向前迈进踏

上新土地的那只脚相当于谓语……因此对

问话的任何回答都是谓语，任何谓语都可

看作是对潜在问话的回答。……主语提出

问题，谓语回答问题。”

如果这番高论就是所流行“主语”定义

产生的必然结果，那么语法学家就不能采

用这个定义，因为它没有任何用处。令人

遗憾的是，语法学家不得不采用 ｓｕｂｊｅｃｔ（主

语）这个词，ｓｕｂｊｅｃｔ 在日常语言中除了表示

其他意思，还可作“话题”（ｔｏｐｉｃ）或“主题”

（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讲。②

“主语等同于话题的定义”在叶斯泊森时代已经

流行，并非像现在许多学者反复引据的：赵元任

（１９６８）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然而，叶斯泊森批

评“主语是所谈，而谓语是对主语的描述”这一

观点毫无用处，不赞成主语等同于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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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赵元任（１９６８）提出汉语的完整句相

当于一问一答两个零句的组合，话题（主语）像

问句，述题（谓语）像答句①。这与英国哲学家

与心理学家斯托特提出的“任何谓语都可看作

是对潜在问话的回答”、“主语提出问题，谓语回

答问题”的观点类似。

叶斯泊森还引用了甲柏连孜的“心理主语

－心理谓语”说，并加以评说：

很多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曾论述过心

理的主语和谓语和逻辑的主语和谓语。事

实上，不同作者用这些术语表示的是不尽

相同的概念。……甲柏连孜说：听话人首

先得到一个词 Ａ，他期待地问：Ａ 是怎么回

事？然后他得到下一个词 Ｂ，他将 Ａ 和 Ｂ

相加起来，再问：这个（Ａ ＋ Ｂ）是怎么回事？

回答是下一个词 Ｃ。以此类推。每一个接

续词都是包含在听话人已知内容中的主语

的谓语。就像电报机上的两个纸筒，一边

是写满字的纸筒，仍在继续增大；另一边是

白纸筒，不断地向另一边转动，使另一筒纸

不断增大。说话人事先既知道写满字纸上

的内容，又知道有待于继续写在白纸上的

内容，那么是什么使得他先写 Ａ，后写 Ｂ 等

呢？显然，他先写的是促使其思维的事物

即“心理主语”；然后再写的是有关心理主

语的说明即“心理谓语”。心理主语与心理

谓语结合在一起，又构成下一步思维和说

话的主语。

甲柏连孜从这一观点出发，对 Ｈａｂｅｍｕｓ

ｓｅｎａｔｕ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ｕｍ ｉｎ ｔｅ ｖｅｈｅｍｅｎｓ ｅｔ ｇｒａｖｅ（我

们有元老院决议反对你的骄横跋扈）的巧

妙分析，也许可以佐证心理对词序的影响。

然而根据心理影响效果与主谓关系之间的

相似性，就给两者冠之“心理”则不够严谨。

韦格纳采用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说明语）来表示甲柏

连孜的“心理谓语”更妥贴。然而，语言中

的词序并不全由心理因素决定，通常是约

定俗成的。由某一语言的独特性惯例决

定，而不以个别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②

叶斯泊森认为，用“说明语”这一术语来表示“心

理谓语”更妥贴。同时强调，语言中的词序具有

俗成性。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中国学者引进叶

斯泊森“三品说”时，对其“话题”论述没有关注。

二、欧洲功能学派的话说结构研究

１９３９ 年，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休斯（Ｍａｔｈｅ

ｓｉｕｓ）提出了基于句子交际功能的句子实际切分

法（Ａｃｔｕ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ｅｅ）。传统句法的

形式切分是基于逻辑和形态变化的分析，其基

本要素是语法主语和谓语，而实际切分是基于

话语表达功能的分析，其基本要素是表述起点

和核心。在维尔二分观的基础上，马泰休斯提

出了“表述起点、表述过渡、表述核心”的三分

说。一类句子的语序是“起点 －过渡 － 核心”，

即没有感情色彩的“客观语序”；一类句子的语

序是“核心 －过渡 －起点”，即带有感情色彩的

“主观语序”。尽管马泰休斯没有提及甲柏连

孜，但是布拉格学派无疑深受德国语言学的影

响。早在 １９２６ 年，捷克语言学家埃尔特（Ｖ．

Ｅｒｔｌ）在甲柏连孜句法分析三层观的影响下，已

经区分了语法主语、逻辑主语（施事）和心理主

语（话题）③。如：

（１）Ｒｏｂｅｒｔ ｉｓ ｌｏｖ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ｍ．

（罗伯特被他们所喜爱）

（２）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ｅｙ ａ１１ ｌｏｖｅ ｈｉｍ．

（罗伯特，他们都喜爱他）

Ｒｏｂｅｒｔ在例（１）中是语法主语，在例（２）是心理

主语（语法宾语）。此外，语法主语常常同时也

是心理主语，但情况有别。如：

（３）Ｗｈａｔ ｃｏｌｏｕｒ ｉｓ ｙｏｕｒ ｓｕｉｔ？

（你的衣服什么颜色？）

１４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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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赵元任全集·第一卷》，丁邦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５５ 页。
叶斯泊森：《语法哲学》，第 １９３ １９４ 页。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４７ １４８ 页。



ａ． Ｍｙ ｓｕｉｔ ｉｓ ｇｒａｙ．

（我的衣服是灰色的）

ｂ． Ｉ ｗｅａｒ ａ ｇｒａｙ ｓｕｉｔ．

（我穿一身灰色衣服）

ｃ． Ｇｒ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ｕｒ ｏｆ ｍｙ ｓｕｉｔ．

（灰色是我的衣服的颜色）

例（３ａ）中 Ｍｙ ｓｕｉｔ 是语法主语，也是心理主语。

例（３ｂ）中的 Ｉ、例（３ｃ）中的 Ｇｒａｙ都是语法主语，

但不是心理主语。而逻辑主语，在被动结构中

最为明显。

１９６４ 年，布拉格学派的丹内斯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三个平面理论，区分了语义句型（Ｓｅｍａｎ

ｔ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语法句型（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和功能句型（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①。如：

（４）Ｊｏｈｎ ｗｒｏｔｅ ａ ｐｏｅｍ．

（约翰做了一首诗）

例（４）的语义句型为施事 －动作 －目的，语法句

型为主语 －动词 －宾语，功能句型为主位 － 过

渡 －述位。

此后，韩礼德（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在其系统功能

语法里提出，主语（Ｓｕｂｊｅｃｔ）指句法主语，施事

（Ａｃｔｏｒ）指逻辑主语，主位（Ｔｈｅｍｅ）指心理主语，

任何一个子句都含有这三种成分②。此外，韩礼

德（１９６７）将“主位”和“述位”分别解释为已知

信息和新信息，前者指发话者认为“通过前指或

情景可以获得的”内容；后者“是发话者认为不

可能在前边语篇中提到的”内容。③ 也就是说，

句子的“信息结构”由主位 －述位构成。含有两

个以上主位的是多主位，在句中排序为：语篇主

位 －人际主位 －概念主位。只有概念主位才是

陈述对象，即“话题主位”（ｔｏｐｉｃａｌ ｔｈｅｍｅ）。

在话题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信息结构”，即

来自韩礼德对“主位 －述位”的已知信息和新信

息的阐释。然而，韩礼德（１９９４）后来指出，新信

息的无标记位置是在信息单位的末尾，但也有

可能已知信息位于新信息之后。信息结构与韵

律有关，而重音的变化可能导致同一句话表达

的信息结构不同。如 Ｙｏｕ ｗｅｒｅ ｔｏ ｂｌａｍｅ（你该被

责备），重音在 ｂｌａｍｅ，“已知信息 －新信息”结构

与主 －述位结构对应；但重音在 Ｙｏｕ，就变成“新

信息 －已知信息”。对于这种携带新信息的主

位，又 外 加 了 一 个 “特 殊 主 位”（ｍａｒｋｅｄ

ｔｈｅｍｅ）。④ 由此可见，“主位 －述位”或“话题语

－说明语”，与信息的已知与未知并没有必然对

应关系。

无论是“话题语”的这种共知信息，还是“说

明语”的这种听话人未知信息，仅仅是说者的假

定。正如普林斯（Ｅ． Ｆ． Ｐｒｉｎｃｅ）所言，“信息结构

或信息包装，与发话者对其话语进行精心安排

以满足受话者的某一假定性需求有关”。⑤ 因

此，“话题语”与“说明语”的信息性质，应表述

为：说话人自以为听话人共知或未知的信息。

如：

Ａ：张三‖昨天出国了。

Ｂ：张三是谁？

Ａ：你不知道吗？张三是新来的同事。

在第一句话里，发话人预设听话人认识“张三”，

但听话人并不认识。又如：

Ａ：我告诉你，他‖今天去上海。

Ｂ：我昨天就听说了，他送女儿，后天回来。

说者自以为听者不知道“他今天去上海了”，其

实对方早已知道，甚至知道得比说者还多。

在日常生活中，双方的共知信息也可构成话

说句。比如回忆一段双方经历过的老生常谈，或

如祥林嫂用“我真傻”反复向人诉说其悲惨遭遇。

尽管没有提供任何未知信息，但一些语句仍然在

用话说结构表达。反之，在双方交谈中，说话人也

可能表达的都是对方不了解的信息，同样也在用

话说结构表达。之所以有些学者刻意用已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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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信息来阐释话题语 －说明语，原因就在于这

些研究者的例句以书面语或正式场合话语为主，

而没有面对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话语。

由此可见，话题语和说明语的区别，不在于

信息的已知和未知，而在于说话者的语旨或意

图。尽管有些“话题语 －说明语”与“已知信息

－未知信息”之间正好平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

有的“已信息 －未知信息”与所有的“话题语 －

说明语”之间都具有这种关系，因此用所谓“信

息结构”来界定话题语和说明语没有价值。“话

题语 －说明语”之间的关系就是“话题 －说明”

的关系，或“意图结构”的“定向 －重点”的关系。

三、早期中国学者的汉语话题论述

　 　 　 　

①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５９ 页。

②③④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年，第 ３９０ 页，第 ３９０ 页，第 ３９２ 页。

　 　 从《马氏文通》（１８９８）开始，中国语法学全

面进入转型时期。马建忠所受的是法国天主教

耶稣会教育和法国高等教育，徐家汇藏书楼收

有法国马若瑟的《汉语札记》（１７２８），而甲柏连

孜的《汉文经纬》（１８８１）是德文本。这些因素集

中到一起，也就注定了马建忠便于接受西洋汉

语文法学的第二代———罗曼式汉语文法学的影

响，而无缘以第三代日耳曼式汉语文法学的理

论为起点①。尽管借用屈折语的“主谓框架”能

分析汉语中的一些句子（施动结构），但是始终

无法摆脱汉语研究中那些长期身份不明的表达

成分的纠结。这些现在通常认为的“话题语”，

曾先后被称之为“冠名、冒起、前置之名、外位成

分、倒装成分、游离成分、复指成分”等。

对于这些“华文所独”之例，《马氏文通》的

分析用语是“冠其名于句读之上”、“若起词然”、

“冒起”和“前置之名”。如：

句读内有同指一名以为主次、为宾次

或为偏次者，往往冠其名于句读之上，一若

起词者然，避重名也。

《论语·季氏》云：夫颛臾，昔者先王以

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

也，何以伐为？“夫颛臾”三字冒起，一若起

词者然。第一读犹云“先王以颛臾为东蒙

主”也，是“颛臾”乃“以”字后之止词，则为

宾次。第二读犹云“且颛臾在城域之中矣”

也，则“颛臾”在主次，

“是社稷之臣也”一句，犹云“颛臾是社

稷之臣”也，则“颛臾”又在主次。今“颛臾”

冒之于先，故以后句读内所当位之者，皆隐

指焉。②

虽然“颛臾”在其后一读中是“以”的宾次、在二

读中是主次，在“是社稷之臣也”中又是主次，但

它“冠其名于句读之上”，即相当于现所谓话题

链中的话题语。接着马建忠又举出：

《史记·老庄列传》云：鸟吾知其能飞，

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三读“其”

字各指其前置之名。③

在该节最后，又举类似之例加以申述：

《韩文·释言》云：若夫狂惑丧心之人，

蹈河而入火，妄言而骂詈者，则有之矣。而

愈，人知其无是疾也。文家谓此句，以“而

愈”一转，先提“愈”字醒目。实则与“鸟吾

知其能飞”句同法。此例为华文所独，故不

惮繁引如是。④

“前置之名”，相当于现在所谓的左置式话题，话题

语后接一个完整句，其中有一成分复指该话题语。

马建忠提出“冠名”、“若起词”、“冒起”、及“前置之

名”之例为“华文所独”，也就已悟到华文的句法结

构与“西文已有之规矩”（主谓框架）有别。

陈承泽反对模仿西方主 － 谓框架，提出了

“标语 －说明语”的汉语句子分析框架。《国文

法草创》（１９２２）说：

无语尾等诸变化，故其文法上发展之

路径，与西文异。如“标语”（即“鸟吾知其

能飞”之“鸟”，《马氏文通》论句读卷一系

七所举之一部分，高元先生谓之“前词”

者），如“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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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动”、“致动”之作成法，如助字等，皆国

文所特有者也。①

所谓“标语”之“标”，即“标题”之“标”；“标语”

即“题语”，与话题语为同一概念。陈承泽强调，

“标语”以及“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等，为国文

所特有者也。原因在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语

法的发展路径与西欧语言不同。

《国文法草创》中，“标语”出现了一次，“说

明语、说明部”出现 ６ 次。相关论述列举如下：

（１）此等之字在文章组织上，概用以构

成主部、说明部，或主部、说明部中之附属

部。（２）字亦可为补足语、目的语等，补足

语、目的语亦说明语之一部。（３）不完全自

动“是”字，……即得置于主语、说明语既完

全之句间，而以其说明语为补足语是也。

（４）“哉”用于提示者，有为说明语与主语颠

倒之例，如孟子“何哉，尔所谓逾者”、论语

“大哉舜乎”是。②

与“说明部”相对的是“主部”，与“说明语”相对

的是“主语”。由此可见，作者尚未通盘考虑和

相互照应。陈承泽原拟编撰一部《高等国文法

研究》，然生前只刊行了专讲词法的《国文法草

创》。

在纳斯菲尔德 （Ｎｅ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９１）和里特

（Ｒｅｅｄ，１８９９）英文文法教学体系流行的“新潮”

（黎锦熙语，１９２４）中，在叶斯泊森“三品说”被

“拿来就用”（吕叔湘语，１９４２）的心态中，在“矫

正模仿之弊端、倡导独立之新风”（陈望道语，

１９３８）的革新讨论中，陈承泽的“标语 －说明语”

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直到 １９５６ 年，洪心衡在论述“空间词做主

语的问题”时，中国学者的汉语语法学论著中可

能才首次出现了“话题”这一语言学用语。洪心

衡写道：

像上面所举的种种例证，可以见到空

间词是可以做动词句的主语，只要谓语的

动词或动词词组是对它描写或说明的话。

你如果说：“来了一个人”，听的人也许

不大明白，还会问：“哪儿来了一个人？”假

如答说：“前面来了一个人。”其中“前面”也

回答了问句前头“哪儿”的问题，也该算作

主语。“前面来了一个人”已经很圆满陈述

了一个事实或现象，不像“前面过去了”还

只是半截话，抓不到说话的话题。

因为主语跟谓语是相互关联的，主语

是说话的话题，谓语是对话题有所表说的。

如果谓语对话题不能有所表说，那就不应

算为主语了。③

洪文中所说的空间词做主语的句子，就是后来

所说的存现句。作者提出的“主语是说话的话

题，谓语是对话题有所表说的”，可以看作“汉语

主语、话题等同说”。

在《基本句的分类》这部分中，洪心衡把汉

语的基本句分为判断句、说明句、描写句、叙述

句。就前三种的举例而言，基本上就是现在所

说的话题句。如：

判断句：两瓢水吧‖，什么值钱的东西？

教徒弟‖不容易。

描写句：他‖中等身材，四方脸，长眉大眼。

满屋子‖灰洞洞的烟。

说明句：全家‖二十多口人。

全院‖能够容纳一千五百人。

此外，在《主语和宾语》这部分中，洪心衡把主语

分为主事（施事和受事）、对象、论据、录实四类。

除了施事主语，其余的举例也多为话题句。

遗憾的是，在主谓结构天经地义的年代，洪

心衡的研究没有得到汉语学界的重视。只好再

次耐心等待此后的外国学者研究来促动中国语

法学界了。

四、美国结构主义的汉语话题研究

在美国，最早提及“话题”和“陈述”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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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１ 页。
陈承泽：《国文法草创》，第 １１ 页、第 ２３ 页、第 ６０ 页、第 ３５ 页。
洪心衡：《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北京：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 年，第 ３５ ３９ 页。



类语言学家萨丕尔（Ｓａｐｉ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２１），句

子是一个命题的语言表达，把说话的话题和对

这个话题的陈述二者结合起来。霍凯特（Ｈｏｃｋ

ｅｔｔ）早年曾受教于萨丕尔，１９３９ 年获耶鲁大学人

类学博士学位。二战后期，曾经编写过供军队

使用的汉语教材和词典。战后，霍凯特主持康

奈尔大学的基础汉语教学多年。语言学和人类

学家的双重身份（这很重要），加上精通汉语，必

然促使他注意到汉语中的话说结构。

在《现代语言学教程》（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５８）中，霍凯特讨论了英语和汉语

中的话题问题：“英语常句式句子的核心是主谓

结构体。……主谓结构的最一般的特点可以从

它的直接成分的名称‘话题’和‘说明’两个术语

来认识：说话人先宣布一个话题，然后就它作出

说明”①。例如：

（１）Ｓｈｅ ‖ｓｉｎｇ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

（２）Ｔｈａｔ ｍａｎ‖ Ｉ ｊｕｓｔ ｄｏｎｔ ｌｉｋｅ．

　 　 　 　

①②③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１７ 页，第 ２１８ 页，第 ２１９ 页。

上例中的主语，例（１）的 ｓｈｅ 是施事，例（２）的

ｔｈａｔ ｍａｎ是受事，都可视为话题语。

霍凯特讨论了话题语与主语是否一致性的

问题：“在英语和人们熟悉的欧洲语言里，通常

话题也就是主语，说明也就是谓语……。但是

这种一致在英语口语里有时达不到，正式英语

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经常达不到，在有些非

欧洲的语言里更达不到。”②例如：

（３）Ｊｏｈｎ‖ ｒａｎ ａｗａｙ．（约翰离开了）

（４）Ｔｈａｔ ｎｅｗ ｂｏｏｋ ｂ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ｕｅｒｎｓｅｙ ‖ Ｉ

ｈａｖｅｎｔ ｒｅａｄ ｙｅｔ．（根赛写的新书我还没读过）

例（３）的话题语和主语一致。例（４）的话题语和

主语不一致，ｔｈａｔ ｎｅｗ ｂｏｏｋ是说话人要指明的谈

论对象。此成分只是话题语，同时是 ｈａｖｅｎｔ ｒｅａｄ

的宾语。而“主语”则是说明语中的 Ｉ。

霍凯特尝试用主谓结构和话说结构去区分

英语中的常规式和变序式，即按动词形态判断

主语，以说话意向辨别话题语，二者的差异是由

动词决定的。如被动态与其对应的主动态：

（５）Ｊｏｈｎ ‖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ａ ｂｏｏｋ．  Ｓｏｍｅｏｎｅ

‖ ｇａｖｅ Ｊｏｈｎ ａ ｂｏｏｋ．

被动态的句首成分是受事，虽然在与之对应的

被动态里是宾语。例（５）中的句首受事，与动词

具有被动态主谓关系的形态一致性，因此 Ｊｏｈｎ

是身兼主语的话题语。而在某些被动句中，句

首名词与动词没有主谓形态的一致性。如：

（６）Ｊａｍｅｓ ‖ ｗ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上例的话题语是从谓语中抽出来的某成分，说

明语则是原主语加上谓语的剩余部分，即又包

含一个主谓结构。而说明语部分的谓语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不能充当常规式分句。换而言之，

如果动词与其前面的名词性成分没有主谓形态

的一致性，这个名词性成分就只能视为话题语。

根据以上引例，其中的话题语多为主谓结

构里的某成分移至句首的。既然主谓结构能够

包含在说明语中，那么话说结构似乎就是句子

的最外层形式。不过，霍凯特发现“英语的分句

常常是话题 －说明结构体”。如：

（７）Ｉ ｓｅｅ ｈｅｒ ‖ ｗｅｅｐｉｎｇ ｌｏｕｄｌｙ．

既然上例分句里的 ｈｅｒ是话题，话说结构似乎又

不是句子的最外层形式。而话题（不兼主语的）

只是那些在特定结构中，位于动词前而又与动

词没有主谓形态一致性的名词性成分。而这些

分句中的所谓“话题”，并没有谈话起点的功能。

当然，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霍凯特对汉语话

说结构的研究。首先汉语的常式句不一定要有

主语，如果把汉语简单句的话题去掉，说明语可

以单独说。如：

用“你好吗？”表示问候，回答通常只是

“好”或“很好”，完全不必把“我”包括进去

而说”我很好”。英语 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的简短

回答 ｏｋ 或 ｆｉｎｅ，跟汉语的不是一回事。它

们的对应形式应该是 ａｍ ｏｋ或 ａｍ ｆｉｎｅ，不过

我们不这么说。③

其次，汉语的说明语有许多本身又由话题语和

说明语构成，可以像“中国式套盒”那样，主谓结

构中里还包含着主谓结构。如：

“我今天城里有事”，“我”是话题，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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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说明。“今天城里有事”，“今天”是

话题，其余部分是说明。“城里有事”，“城

里”是话题，“有事”是说明。甚至不包含话

题的“有事”也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轻易

地站住。汉语中的话题和说明间的联系在

我们看来是异常松散的。如果只跟英语中

主语和谓语的通常联系比较，特别有这种

感觉。①

在英语中，简单句 Ｗｅ 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ｍ ｏｆｔｅｎ或 Ｉ ｆｏｕｎｄ ａ

ｎｉｃｋｌｅ如果去掉主语，只能作无主句且改变句子

功能。如，Ｖｉｓｉｔ ｔｈｅｍ ｏｆｔｅｎ 成为祈使句，Ｆｏｕｎｄ ａ

ｎｉｃｋｌｅ只能是补充段片。而有的句子，如：Ｊａｍｅｓ

ｗ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脱离了主语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则不成立。汉语陈述句中的谓语可以

脱离主语而成立，意味着汉语的句子并非以主

谓结构为主要框架。

布龙菲尔德（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１９３３）曾

经注意到英语中的“非正常”语序，如：

（８）Ｊｏｈｎ ｈｉｓ ｋｎｉｆｅ．

（９）Ｊｏｈｎ ｈｅ ｒａｎ ａｗａｙ．

（１０）Ｉｔ ｗａｓ Ｊｏｈｎ ｗｈｏ ｄｉｄ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和其后的语言成分之间具有形态的一

致性。例（８）中的 ｈｉｓ［＋男性］与 Ｊｏｈｎ［＋男性］

一致；例（９）中的 ｈｅ［＋男性］与 Ｊｏｈｎ［＋男性］

一致。布龙菲尔德把这种形式关系解释为交叉

参证。至于例（１０）则看成特殊结构，解释为用

Ｉｔ标志强调部分的 Ｊｏｈｎ。② 霍凯特并不满足于

仅以英语为对象、对所谓“常用句式”与“非正常

句式”的狭隘解释，而是基于英汉比较讨论了汉

语中的话说结构。

１９６８ 年，赵元任将“话题 －说明”这对概念

引入汉语语法研究，主张“主语跟谓语在中文句

子里的文法意义是主题跟解释，而不是动作者

跟动作”的关系：

动作者跟动作可以是主题跟解释的一

种情形，好像：“狗咬人。”但在很多语言里，

因为可以用“动作者 －动作”说明的句子占

的百分比相当高，所以也就成了这些语言

的完整句在语义上的特征了。如果把这种

主谓关系叫做“文法上的动作”，也包括 ｉｓ

…ｅｄ ｂｙ…、ｓｕｆｆｅｒｓ…ｉｎｇ、ｉｓ ａ…一类的谓语，

咱们或许可以说主 －谓语式的文法意义就

是“动作者 － 动作”，而没有毛病了。但在

中文里头，就算连上面所说的引申语式在

内，“动作者 －动作”能解释的句子还是非

常少，甚至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采用

较广义的概念：主题跟解释，反而比较恰

当。主语就是名符其实的主题，谓语就是

说话人对主题的解释。因此主语所代表

的，不一定是动作动词（ａ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ｂ）的当事

人；不一定等于对等动词（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ｂ），

像“是”后头的词，也不一定有谓式形容词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的性质。主语可能样

样都是，但却不一定是，只要主语跟谓语之

间有主题跟解释的一般关系就行。③

赵元任把话题和主语合二为一，凡话题都是主

语；同时，进一步把动词谓语前的时间词、所处

词、其他名词性成分，乃至介词结构，一律看成

主语。

以下汉语句子，可以揭示“话 － 说”结构和

“主 －语”结构的差异：

（１１）这件事早发表了。

ａ． Ｔｈｉ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 （Ａｓ ｆｏｒ）ｔｈｉｓ ｍａｔｔｅｒ，（ｏｎｅ）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ｐｕｂ１ｉｓｈｅｄ（ｉｔ）．

（１２）这瓜吃着很甜。

ａ． Ｔｈｉｓ ｍｅｌｏｎ ｔａｓｔｅｓ ｖｅｒｙ ｓｗｅｅｔ．

ｂ． Ｔｈｉｓ ｍｅｌｏｎ，（ｗｈｅｎ ｏｎｅ ｉｓ）ｅａｔｉｎｇ（ｉｔ），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ｗｅｅｔ．

把以上汉语例句译成英语，句法上有很大

差异。英语的 ｂ 句比较接近原汉语句子，括号

里的成分是不能省略的，但在汉语句子里就不

需要。由此显示，汉语句子的所谓“主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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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１９ 页。
唐秀玲：《论话题及其在汉语语法分析中的应用》，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汉语专业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７ 年。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赵元任全集·第一卷》，第 ２４８ ２４９ 页。



比英语松散。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赵元任对话题的

看法自然和霍凯特相近，不可能从话语行为功

能角度去解释，其分析还囿于形式结构的描写。

五、美国功能主义的汉语话题研究

随着结构主义的衰退、形式主义的困顿和

功能主义的崛起，话题研究在美国渐成热点。

对话题类型的普遍性研究作出贡献的，首先是

美国语言学家甘德尔。她调查了在谱系和地理

分布上具有代表性的三十种语言，发现语言中

的基本话 －说结构语序有两类：一类是话题 －

说明语序（ｔｏｐｉｃ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一类是说明 －

话题语序（ｃｏｍ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ｏｐｉｃ）。后一类情况

如①：

（１）Ｂａｃｕｍｂ’ｅｎｋｏｋ’ａｂａｋａｚｉ．

　 　 （她们煮）（鸡肉）（妇女）

汉译：妇女她们煮鸡肉。

（２）Ｍｎｏｐｇｏｄ ｗｉｉｙａａｓ．

　 　 （味道好）（这肉）

汉译：这肉味道好。

例（１）是印度尼西亚的哈亚话（Ｈａｙａ），例（２）是

美洲大陆东北部的奥吉布瓦语（Ｏｊｉｂｗｅ）。

前一类的话题 －说明语序的话题结构包括

三种②。第一种是左置式（Ｌｅｆ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话题

或复指式话题，其特点是话题后接一个完整句，

句中有一成分（通常是代词）复指该话题。如：

（３）那套房子，老王后来还是把它买了下

来。

第二种是话题化（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话题或移

位式话题，话题后接的是个不完整句，有一个成

分位置上空缺，语义上复指句法结构。在一些

语法理论中，该空缺看成是话题的原位，即话题

化结构由 ＳＶＯ句派生而来。如：

（４）那套房子老王后来卖了。

与英语的常态结构 ＳＶＯ 句式相比，左置式话题

结构和话题化话题结构是非常态结构。虽然甘

德尔认为以上话题都用作语用话题，但也从语

料中发现，充任话题的名词性成分固然以定指

和通指性成分为多，但有时也可以是无定甚至

无指成分，无法将其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语用

话题。

第三种是悬置式话题（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ｏｐｉｃ），话题

不是谓语动词的论元，在句中没有复指成分，也

不可能挪回后接小句的谓语中去。如：

（５）那场大火，幸亏消防队来的早。

此类句子，大陆汉语语法学界通常称之为“主谓

谓语句”，切夫（Ｃｈａｆｅ，１９７６）称之为“汉语式话

题”，李讷等（Ｌｉ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７６）称之为“双项

名词句”。左置式结构和话题化结构，是英语和

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中的常见话题结构，而悬置

式话题结构仅用于随便的口语。甘德尔认为，

这类句式才是“最典型的话题 －说明结构”。

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立场，李讷和汤姆森

（１９７６）提出各种语言的话题都有 ７ 个特征。③

此后，李讷和汤姆森（１９８１）又提出话题是句子

的“所关”（ａｂｏｕｔ），主语是动词的“所谓”；话题

不能无定，不能泛指，主语可以无定；话题与句

子其他部分之间常有停顿。区分汉语话题和主

语的方法是：当定指或泛指性质名词短语（或动

词短语），出现在句首位置且后面有可停顿的成

分就是话题语，而汉语的主语是与该句动词具

有“行为”或“存在”关系的名词短语。④ 如：

（６）那只狗‖我已经看过了。

（７）住，‖台北最方便；吃，‖还是香港好。

例（６）中的“我”，与动词具有“行为”关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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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Ｋ． Ｊ． Ｇｕｎｄ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 Ｍ． Ｈａｍｍｏｎｄ，Ｅ．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ａｎｄ Ｊ． Ｗｉｒｔｈ（ｅｄ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９８８，ｐｐ． ２０９ ２３９．

陈平：《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
Ｌｉ，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 ＆ Ｓ．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 Ｃ． Ｎ． Ｌｉ． （ｅｄ．）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ｐ

ｉｃ，Ｎ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ｐ． ４５７ ４８９；《主语与主题：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李谷城摘译，《国外语言学》１９８４ 年第 ２ 期。
Ｃ． Ｎ． Ｌｉ ＆ Ｓ．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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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的“台北、香港”，与动词具有“存在”关系。

李讷和汤姆森研究主语与话题的旨趣，在

于以主语凸显，还是话题凸显为标准，建立新的

语言类型学。绝对的话题凸显型语言（ＴＰ）和主

语凸显型（ＳＰ）只是抽象物，绝大部分语言处于

两端之间而形成一个连续统。众多语法理论都

沿袭西欧传统的主 － 谓结构，李讷和汤姆森的

研究重点放在阐述汉语是话题凸显型语言。尽

管其理论具有一定价值，然而如何深入研究汉

语的句型，哪些是主谓结构，哪些是话说结构，

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与李讷几乎同时，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的曹逢甫也对汉语话题开始了探索。

曹逢甫（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７９）

回忆，在刚读到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时留下

了深刻印象，但试着把赵元任的语法描写方法

用到实际话语分析中时却难免失望。依据结构

主义所确认的句子，在日常语言中并不经常是

一个话语单位。促使他开始在汉语话语中寻找

基本功能单位。

曹逢甫提出了基于汉语的“话题链”（ｔｏｐｉｃ

ｃｈａｉｎ）理论，将话题语界定为一个其辖域能扩展

到几个句子的话语概念。如：

（８）那棵树花小，　（　 ）　 叶子大，

　 　 主题　 主语　 主题　 主语

　 　 （　 ）很难看，所以（我）没买。

　 　 主题或主语　 主题或主语

曹逢甫依据的“话题链”讨论的是汉语，因此他所

归纳的汉语话题语的六项特征与李讷有所不同。

此外，曹逢甫指出，李讷等（１９７６）没有说明

主语和话题的区别以及如何辨认，更没有详细

讨论这两个概念在话语中的作用。李讷的讨论

基本上限于句子范围内，而话题与主语的一大

区别，是常常将其语义范围扩大到单句以外。

曹逢甫在判断某一成分是否可作话题语时，即

以这些特征为根据。认为“把字句”是多重话题

句主要依据，是“把”后面的名词短语存在六项

特征中的大部分特征，可以分析为次话题语。

曹逢甫（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９９０）进一步把

不在句首而在动词前的方所短语、时间短语、把

字短语，都看作句子的次话题。如：

（９）他‖在学校里 ｜又打了人，所以被老师

处罚了。

（１０）他‖把房子 ｜整修了一下，漆一漆，然

后再卖出去。

句中的方所短语和把字短语，与句首话题一样，

都具有管辖同指名词短语省略和代词化的作

用。

曹逢甫认为，屈折语言的表达以句子为基

础，容易从句法上辨认主语，而句中话题常带标

志，这类语言是以句子为导向的语言。而汉语

是以话语为导向的语言，以连续话语为表达基

础，句中话题语不一定有标志。当然，这并不表

示汉语句子不以主语为主要句法成分。可以

说，曹逢甫建立了一个汉语话题链的分析框架，

但是对话说结构的内部范畴仍未深入探索。

六、基于汉语教学研究的引申框架

无论是甲柏连孜的“指称 － 陈述”结构说，

还是霍凯特的“中国式套盒”比喻，认识到汉语

中的话说结构，都是突破西洋“普遍语法”而面

对汉语特点的成果。而刘宏谟提出的汉语引 －

申框架则表明，只要基于汉语语感和教学实践，

汉语的话说结构就可以一目了然。

１９８３ 年，印尼华人学者刘宏谟到大陆带来

了《刘氏语通》（１９７７）。刘宏谟早年毕业于中央

大学数学专业，在印尼从事华侨教育工作达 ４０

多年。基于几十年来的海外华语教学实践，刘

宏谟深感《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教材，几

乎都是拿西洋语法作蓝本，为此提出“不依附西

洋语法，不因循现行语法系统，纯根据汉语自身

的内在联系，独立创造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①。

１４７

①刘宏谟：《刘氏语通》，川师成大《汉字改革报》编辑部排印，１９８３ 年。



刘宏谟提出汉语的“句”是“有引有申”的组

织形式，即：引 ＋ 申 ＝ 句。“引”是“话题”、“什

么”；“申”就是“申述”、“怎样”。西洋语法的

“主语”，是以主动者即动作的发出者作为话头。

汉语句子可拿任何事物，即所关涉的人、物、时、

地作为话题，然后述说与之有关的事情。但汉

语的话题不限于在一句话的开始，有时话中有

话，话中有题。如：

（１）向日葵‖向太阳

（２）我‖向母亲

（３）我‖向母亲 ｜要钱

从句法来看，例（１）、（２）皆有引有申。从修辞来

看，例（１）句意已完整，例（２）句意欠明确。

补充了“要钱”的例（３）成为一引二申句。

如仍觉句意不足，可再加“申”进一步补充说明。

如：“我向母亲要钱”，听者仍可追问：“要钱做什

么？”可补充说“买米”；仍可继续问：“买米做什

么？”可再补充“煮饭”、“给家人”、“吃”，最终可

能变成（‖标记“引”，↓标记“申”）：

（４）我‖向母亲↓要钱↓买米↓煮饭↓给

家人↓吃↓。

此为一引六申句。说话可长可短，如觉不足就

加补充，即一个话题语可带两个或多个说明语。

《刘氏语通》认为，汉语句子的“引 －申”结

构具有五个特点。１． 规律性：共有三条句法规

律：述词通律，全可做引或申；名词禁律，可做

引，不可直接做申；配词（指形容词等）限律，须

配合名、述，才能作引或申。２． 多样性：名类和

述类都可作引、申，不过名类限于补充申。合词

（指词组）根据所定的类，按句法规律安排为引

或者申。能用作引、申的单词是多式多样的。

３．可多性：一句话中的申与引，可以不止一个。

４．相对性：哪些词作引、作申，没有绝对规定。

一般惯例是：一是以“称呼”词作引，以“叙述”词

作申；一是主词前是引，主词后是申。引、申的

断定，常随着说话的意态、神情、语气而有不同。

５．交互性：引 － 申的交织关系包括：引 － 申包

孕；引 －申并列；引 －申分隔。有多个引或者申

多时，引可分别主次，把主要的话题看作“主

语”，把话头的交代看作“按语”；申也可分别主

次，把主要的叙述看作“谓语”，补充的说明看作

“补语”。主语和谓语是接合成句的主要成分，

其余的按语、插语、补语是附加部分。

由于学术惯性等因素，《刘氏语通》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的大陆汉语学界，特别是所谓“主流

语法学”那里遇到的更多是不解与冷淡。①

七、“结构 ＋功能”的汉语话题研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赵元任、李讷、曹逢甫

的话题研究传入大陆，朱德熙（１９８５）的看法是，

用话题来给主语下定义没有实际意义，把语义

平面上的施事和受事（主语和宾语）跟结构平面

上的概念主语（话题），一律作为句子成分看待，

从原则上说就是错误的②。没有想到，这一“可

以引起无穷的争论”（朱德熙 １９８５）的“话题”，

竟会成为延续多年的汉语语法学研究的热点。

学术的惯性总是难以摆脱的。正如层次分

析法与句子成分分析法的争论，导致出现了“层

次分析法 ＋成分关系标注”一样，赵元任的结构

主义话题研究与李讷等的功能主义话题研究，

同样可以演变出一个“结构 ＋功能”的结果。

徐烈炯和刘丹青的《话题的结构与功能》

（１９９８）显示了“结构 ＋功能”的特色。一方面，

从语义、句法和话语功能三方面，列举的话题特

征竟多达 １６ 条。显然，话题这个概念之所以难

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原因就在于关涉因素太

多。换而言之，随着多种理论背景的交织，“话

题”的本质属性却掩而不彰。一方面，把汉语话

题纳入传统句子成分分析系统，认定话题是一

个传统句子成分的句法结构概念：

作为一种话题优先型的语言，汉语的

１４８

①

②

关于《刘氏语通》的研究，详见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６５ ３８１。范德忠：《〈刘氏语通〉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 年。
朱德熙：《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０ ４１ 页。



话题在句法上有与主语、宾语同等重要的

地位。从层次分析的角度看，话题在句子

层次结构中占有一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主

语宾语各占一个位置。①

徐、刘进一步提出，汉语普通话有 Ｖ、Ｓ、Ｏ、Ｔ四个

基本句法成分。对于这种方式，无论从传统语

法（包括结构语法）立场，还是从三个平面理论

立场出发，显然都难以认同。从前一立场出发，

这位“不速之客”的话题损坏了传统语法系统的

自恰性；从后一立场出发，这位“和瑟之琴”的话

题被置于“失偶”境地（说明语的地位不见了），

拆散了话说结构自身的匹配性。

对于类似徐、刘的这种做法，朱德熙（１９８５）

的看法是：

问：（李讷）……把话题、主语、宾语分

开，看成三个不同的句子成分［今按：也就

是 Ｔ、Ｓ、Ｏ，外加 Ｖ］。……你觉得这种说法

有价值吗？

答：我看不出什么价值。这种说法的

实质是把语义平面上的施事和受事（主语

和宾语）跟结构平面上的概念主语（话题）

揉在一起，一律作为句子成分看待。在我

看来，这种做法，从原则上说就是错误的。②

将汉语的“话题”与“主、动、宾”杂厕，将本不属

于传统句法的话题纳入为传统句法成分，也损

坏了形态语法学主谓结构的自恰性。相比而

言，尽管三个平面增加了“汉语式句法平面”的

一道分析手续，在此平面留下了一个“提示语”

的尾巴，但是维护了话说结构的存在价值。

因此，将话题语与主谓（动 ＋宾）并列，看似

为话题语挣得了一个名分，实际上剥夺了话题

语的主体位置，在使之成了主谓框架“附赘”的

同时，说明语被放逐出功能句法分析的视野，也

就使话题语置于“失偶”境地。主谓结构框架是

基于形态型的西欧屈折语建构的，话说框架是

基于语义型的东亚孤立语提出的。把两种本来

不同类型语言的基本表达结构杂糅到一起，也

就破坏了各自结构的自恰性。

八、话说结构的“范畴系统

＋匹配框架”研究思路

　 　 通过溯源沿流，在甲柏连孜的指称 － 陈述

结构说和马林诺夫斯基（Ｂ．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③的话

语行为功能 － 语义学理论之间，抓住话说结构

研究的关键———回归话语行为功能和语义分

析。首先，重新界定了“话题语”和“说明语”。

话题语是说明语的对象，主要特点是：意图上的

定向性、功能上的被说明性、位置上的句首性、

语义上的定指性（包括“语境性定指、意念性定

指”）。“说明语”是对话题语的说明，主要特点

是：意图上的焦点性、功能上的说明性、位置上

的后段性、语义上的接续性。其次，从理论上提

出了与“动词中心论”相对的“名词牵头说”（句

首名词的语义性质统摄其后结构的表达功能和

语义结构），提出了话题语与说明语的对待分析

关照观。再次，确定了基于日常语感的话语行

为功能 ＋语义结构的双重分析法，开拓了汉语

话说结构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领域。

整个研究包括三大步骤。第一步：甄别研

究。参照以往汉语句系的研究成果甄别汉语句

类、句型、句式与话说结构的关系，厘清了话说

句与非话说句的界限。排除陈述句中的“施动

－动作”、“感事 －感知”的传统主谓结构，其余

的都是话说句。第二步：定性研究。基于话题

语 －说明语的配对关系，对成批量句子展开分

析。一方面从表达层面，采用归纳法和抽象法

对话 －说结构进行功能范畴化研究，建构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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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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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结构的范畴系统和匹配框架（话题语一级功

能范畴 ２４ 类，说明语一级功能范畴 ２１ 类。话说

结构一级匹配框架 ３１ 类）；一方面从语义层面，

对话说结构进行语义句法分析。第三步：定量

研究。在所选语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日

常会话）的话说结构功能范畴标注的基础上，对

话题语 －说明语加以统计，以揭示话说结构在

不同文体中的出现频率和分布特征。

作为主要研究成果，话说结构的范畴系统

及其匹配框架可为汉语句子分析、句系研究、语

篇分析提供了操作工具，可为语言运用和语言

教学、编撰语法教材提供贴近日常语感的参考

框架。同时，对世界范围内所有包含话说句的

语言，特别是话说结构型语言（如日语、朝鲜语、

傈僳语和拉祜语等）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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